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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520 号

申请人：李蔷，女，汉族，1979 年 11 月 9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白云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韩欣欣，女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智购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

新港东路 1222 号 2801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鲁正香，该单位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莉，女，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向楠，男，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李蔷与被申请人广州智购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劳

动关系、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

庭审理。申请人李蔷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欣欣和被申请人的委托

代理人李向楠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7 年 11 月 3 日至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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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工资 25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

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 300000 元；四、被

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1 月 3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 日期间

未休年休假工资 41379.31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与我单位 2022 年 8 月至 2023

年 8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 2017 年 11 月 3 日至

2022 年 8 月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，双方在此期间不存在管理与

被管理关系，我单位 2022 年 8 月起才开始向申请人支付工资，

申请人的具体工作安排非我单位安排,我单位不清楚其具体工

作内容，综上，我单位仅是代买社保的平台，与申请人在此期

间不存在劳动关系。二、申请人 2023 年 8 月工资计算错误。申

请人该月工资应为 4597.7 元，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8 日至 2023

年 8 月 23 日请休病假，该期间不应计算工资。三、我单位不存

在违法解除的情形。我单位于 2023 年 8 月 27 日向全体员工发

出公告告知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起停止运营，启动清算程序。

股东鲁正香、许雨婷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

解散。我单位情况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

四条第五项“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”规定，属于劳动合同

终止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

我单位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即可。四、申请人年假工资计算

错误。申请人年假仅余 5 日，年假工资为 4597.7 元、根据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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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所提交的证据，未能证明上一年度未休年假为 4.5 天，应当

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。根据申请人 2023 年请假记录，申请人

2023 年度年休假为 6 日，扣减去已休的 1 日，仅余 5 日未休年

休假。综合前两点，我单位不存在也未通过书面或口头的形式

向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，双方劳动关系至今存续，故申请人没

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请求我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。另

外，申请人连续长时间的请病假，我单位积极与其寻求解决方

式，但申请人对此并不领情且开始长期旷工，严重影响公司运

作，申请人的旷工行为我单位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系被申请人的

员工，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解除。申请人主张其

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入职佛山市小寨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小寨科技”），并以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工作，入职时月工资

21000 元，于 2019 年 6 月 3 日起以被申请人公司名义对外开展

工作，其与“小寨科技”及被申请人均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

其他书面协议，2022 年 3 月起月工资调整为 25000 元。申请人

还主张其自 2017 年 11 月 3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间与被申

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其每月工资由鲁正香、许雨婷、许某某、

郗某某及被申请人公司账户发放。申请人提交钉钉截图、招商

银行交易记录、中国农业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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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钉钉截图载明申请人的姓名，职位为人事总负责人，入职

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3 日。其中银行交易明细载明：鲁正香 2017

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、2019 年 5 月、2021 年 6 月至 8 月、2021

年 11 月、2022 年 1 月、2022 年 3 月、2022 年 7 月至 11 月通

过招商银行向申请人转账，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5 月、2021

年 9 月至 10 月、2021 年 12 月、2022 年 2 月、2022 年 4 月至 6

月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申请人转账；许雨婷在 2018 年 3 月及 4

月通过招商银行均向申请人转账 21153.51 元，2021 年 2 月通

过中国农业银行向申请人转账；许某某 2018 年 5 月至 2023 年

8 月向申请人转账；郗某某 2021 年 9 月至 10 月、2021 年 12 月、

2022 年 2 月、2022 年 4 月至 6 月通过招商银行向申请人转账，

2021 年 6 月至 8 月、2021 年 11 月，2022 年 1 月、2022 年 3 月、

7 月至 12 月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申请人转账；被申请人通过公

司账户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2 月、2023 年 5 月至 7 月向申

请人转账工资。被申请人对银行交易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

但辩称申请人入职前鲁正香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为劳务费用，

对钉钉截图的真实性不予确认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 2022 年 8

月 1 日入职其单位，月工资 10000 元，申请人工资由公司账户

转账发放，其中 2022 年 9 月至 2022 年 11 月工资由鲁正香个人

银行账户转账发放。另查，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注册

成立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申请人系被申请人的员工，其单位作

为用人单位对申请人的入职时间负有首要举证责任。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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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主张申请人入职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 日，但未能提交诸如入

职登记表、职工名册、工资表等有效证据予以证明，应承担举

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其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

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当事人对自身主张负有举证的义务。

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月工资 10000 元，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

证明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申请人主张其入职时月工

资为 21000 元，2022 年 3 月起月工资调整为 25000 元，每月工

资由鲁正香、许雨婷、许某某、郗某某四人及被申请人公司账

户转账发放，并举证了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，在被申请人所

主张的入职时间之前及入职之后的一段期间内，该四人每月有

规律地向申请人转账总数额相当的款项，现未有证据证明申请

人与该四人之间存在私人债权债务关系，加之另案〔2023〕4521

号案件被申请人确认该案陈孝明的工资系由该四人私人银行账

户发放，故该四人向申请人转账的款项属于工资具有高度盖然

性。经本委核对，银行转账记录中该四人每月的转账数额及被

申请人公司账户转账支付的总额与申请人所主张的月工资标准

相吻合，而被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未能就申请人工资支付情况

提供充分有效证据，且其单位亦未能就鲁正香自 2017 年 12 月

起向申请人转账作出合理解释，故本委对申请人上述主张予以

采纳。再次，申请人就其主张的入职时间已举证了钉钉截图、

银行转账记录，钉钉截图上显示有申请人的入职时间为 2017 年

11 月 3 日，被申请人虽对钉钉截图的真实性不予确认，但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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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作为该钉钉系统的实际拥有者，其单位不确认该钉钉截图

的真实性，理应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或推翻，但被申请人并未对

此提交证据予以证明，其单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

本委对该钉钉截图予以采信。最后，申请人虽主张其自 2017 年

11 月 3 日起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但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7

月 23 日成立，成立前并不具备劳动关系用工主体资格，故本委

认定申、被双方自 2019 年 7 月 23 日起存在劳动关系。综上，

结合申、被双方确认申请人离职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故

本委确认申、被双方 2019 年 7 月 23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

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每周工作 5 天，每天工

作 8 小时，指纹打卡考勤，其中 2023 年 8 月社会保险个人部分

应缴 1020 元，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应缴 1200 元，最后工作日

为 2023 年 8 月 25 日，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25 日期

间实际出勤 7 天，其中 2023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23 日请病假。

本委认为，结合以上认定事实及查明证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的

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工

资 6841.15 元（25000 元÷21.75 天×7 天+2300 元×80%÷21.75 天

×12 天-1020 元-1200 元）。

三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股东为鲁正香、许

雨婷。申请人主张其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 25000 元，于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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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31 日被违法辞退，被申请人应支付其违法辞退的赔偿金

300000 元。申请人还主张被申请人应将其在小寨科技与被申请

人处工作的年限合并计算支付赔偿金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离

职前月平均工资为 10000 元。被申请人还主张其单位因资金链

断裂、经营困难，股东会决议解散，其单位与申请人于 2023 年

8 月 31 日解除劳动关系。被申请人提交《股东会决议》等证据

拟证明其主张。其中《股东会决议》载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8

月 25 日召开，鲁正香、许雨婷 2 人代表公司股东 100%的表决

权，决议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 日起解散，依法办理清算程序。

申请人对《股东会决议》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但辩称该决议只

是公司解散的前提条件，后续还需要清算程序、注销程序，并

不能显示被申请人正在进行解散程序和不具备履行劳动合同的

主体资格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因被申请

人主动行使解除权而实现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

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[2020]26 号）第四

十四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其单位作出的解除决定负有举证义

务。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资金链断裂、经营困难，股东会决议

解散，其单位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，其单位提交了《股东会

决议》、钉钉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，《股东会决议》已明确

载明被申请人股东会议中两股东一致决议解散被申请人，故本

委对被申请人该主张予以采纳，被申请人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

情形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四条第（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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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的规定，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。其

次，申请人本案请求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，但因经济补

偿与赔偿金同属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范畴，故被申请人无须支

付申请人赔偿金，但应支付申请人上述经济补偿。再次，申、

被双方对申请人的月平均工资存有争议，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

的工资支付情况负举证责任，现被申请人未能履行举证责任，

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，故本委采纳申请人主张之月平均

工资。最后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

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[2020]26 号）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

因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发生的劳动争议，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

任。现被申请人未能对此进行举证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

果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应从 2017 年 11 月 3 日起计算赔偿金

或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，并提交了证据予以证明，钉钉截图中

载明申请人入职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3 日，银行转账记录显示

鲁正香、许雨婷、许某某、郗某某四人自 2017 年 9 月起持续有

规律地向申请人发放工资，且该行为并未因申请人入职被申请

人而发生改变，故证明申请人的工作及权利具有一致性，并不

不因劳动关系的改变而发生改变，存在连续性，被申请人作为

用人单位，对申请人负有管理义务，但其单位对此未能提供证

据反驳或推翻，因此本委认定申请人非因其本人原因从原用人

单位小寨科技被安排到被申请人处工作。又，现本案并无证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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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申请人从小寨科技转为与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时，小寨

科技已向申请人支付过经济补偿，因此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

[2020]26 号）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本委采纳申请人关于要求计

算赔偿金或经济补偿时将小寨科技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被申

请人工作年限之主张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

合同的经济补偿 150000 元（25000 元×6 个月）。

四、关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 日年休假问

题。经查，申请人 2021 年度年休假已休讫，2022 年度还剩余

4.5 天年休假未休讫，2023 年度应享受 10 天年休假。申请人主

张其在职期间未休过 2023 年度年休假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

2023 年度已休 1 天年休假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申请人确认其已

休讫 2021 年度年休假，故其再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1 年

11 月 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年休假工资，于法无据，本委

不予支持。其次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离职，故其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3 年 9月 1日至 2023 年 11月 2日年休假工

资，没有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最后，被申请人虽主张申

请人 2023 年度已休 1 天年休假，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，其单

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对其单位该主张不予采

纳。又，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之规

定，结合庭审查明及本案认定事实可知，申请人 2023 年 1 月 1

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间享有带薪年休假 6 天（243 天÷3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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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×10 天，取整）。综上，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

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

1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 24137.93 元

﹝25000 元÷21.75 天×（4.5 天+6 天）×（300%-100%）﹞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四

条，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

二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

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[2020]26 号）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六条

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9 年 7 月 23 日至 2023 年

8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工资 6841.15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150000 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

24137.93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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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宋 静

二○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

书 记 员 李政辉


